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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案件的公告 

 
根据公司《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将近期发生的一则重大诉讼案件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诉讼案件基本信息 

2016年 9月 7日，本公司收到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传票，该法院于 2016年 9月 1日

受理对方同兴、薛彩云、郝小翠、方逸豪、方逸冰诉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一案。 

原告：李玉科、田运棉、金媛媛、李金林、李金松 

被告：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

诉讼请求：1、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保险金共计 16000000 元（大写：壹仟陆佰万元整）； 

2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二．诉讼进展情况 

尚未审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2016年 9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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